
致 □ 瑞達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瑞達國際”） □ 瑞達國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瑞達證券”）

第三者操作授權書(只適用於個人或聯名賬戶)

*風險披露聲明

1. 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應該明白，當你指派下述人士以你的獲授權人身份代辦事情，該名獲授權人士將會成為你的代理人。你更應該明白此等授權

會引致若干風險和法律後果及你應該預備承擔這一切後果。

2. 倘若你未知曉或不完全明白簽署本授權書之後果，請你不要簽署這份文件。你應該先就你在本文件下享有的權利、義務和補救方法，取得足夠的法

律意見，並澄清所有疑問之後，才簽署本文件。

關於： 賬戶名稱

賬戶號碼

有關本人/吾等上述在 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 維持的賬戶(“該賬戶”)，本人/吾等特此授權下述獲授權人為或代本人/吾等就該賬戶發出以下授權範圍內

之口頭或簽署有關文件作書面指示，生效日期為：

(1) 授權範圍(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 發出交易指令

□ 發出所有指令(並不包括「更改客戶資料」、「取消賬戶」、「取消電子結單服務」等文件及/或指示付款予第三者)

□ 取消第三者授權

(2) 獲授權人資料

獲授權人姓名：(中文)

(英文)

於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維持之賬戶號碼(如有) ：

身分證/護照號碼(請附上副本)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僱主名稱： 職業： 職位：

獲授權人是否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持牌或註冊人士或任何持牌或註冊人士之

董事或職員?

 是

 否

與賬戶持有人之關係：

授權原因：

獲授權人接受任命以及其簽署式樣：

本人/吾等同意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有絕對酌情權、依賴及依從獲授權人發出的或看似由獲授權人發出的任何口頭或書面指示行事。

本人/吾等亦同意，所有此等指示均須視作本人/吾等之指示，並對本人/吾等具有約束效力。

本人/吾等進一步同意對獲授權人之作為或不作為負全責，並就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可能因此蒙受或承擔之損失或損害，作出全數彌償。

本人/吾等聲明，直至本授權書生效日起十二個月屆滿或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 收到本人/吾等撤銷本授權書之書面通知為止，以較早者為準，本授權書

將繼續具有全面法律效力和作用。本人/吾等特此承諾，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 在此段時間不時及在任何時候提出之要求、追認及確認獲授權人為及代

本人/吾等發出或看似由獲授權人為及代本人/吾等發出之任何指示。

本人/吾等明白及同意瑞達國際 / 瑞達證券 若在本授權的有效期屆滿 14日之前，向本人/吾等發出書面通知，提醒本人/吾等有關的授權即將屆滿，而

本人/吾等沒有在該等授權屆滿前反對該等授權續期，本授權應當作在不需要本人/吾等的書面同意下按持續的基準已被續期。

由賬戶持有人簽署及交付：

姓名：

日間聯絡電話以便跟進及核對：

簽署日期：

公司專用

簽署核對：

日期：

批核：

日期：

資料輸入：

日期：

資料核對：

日期：


